
证券代码：

002036

证券简称：宜科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9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汉麻军用装备产品进展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汉麻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麻控股）收到总后相关部门

"

关于做好

军用汉麻产品列装前生产准备工作的通知

"

，通知主要内容：根据相关装备计划，汉麻军用内裤、汉麻军用毛

巾、汉麻军用冬袜已经列入今年生产计划，为了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军用装备任务，特通知你公司，根据上

述相关产品的技术要求， 及时准备相应汉麻纤维和汉麻纱线生产数量， 以保证军用汉麻产品任务的顺利完

成。

该通知文件中未注明本次军用汉麻产品的具体数量及金额等信息。公司接到该通知后，将根据通知要求

抓紧落实汉麻纤维的生产，做好汉麻纱线生产的相关准备工作，以确保一旦正式任务下达，能够按时保质保

量完成军用装备任务。

公司将在正式任务下达后，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对上述工作的进展及汉麻军用装备产品

对公司影响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９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后经公司工作人员重新核实，发现上述公告中关

于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主要指标以及所得税费用、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与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成果比较表

的部分数据统计有误及原因描述不完整。 现就内容更正如下：

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更正

正文第

５

页原披露内容：

（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主要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增减比例

（

％

）

总资产

９１

，

０００．００ ４３

，

７９６．２６ １０７．７８％

负债

２１

，

９００．００ ２１

，

３６１．５１ ２．５２％

所有者权益

６９

，

１００．００ ２２

，

４３４．７９ ２０８．００％

营业收入

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４５７．１７ ２０．８１％

净利润

７

，

２８０．００ ５

，

３７９．０２ ３５．３４％

总股本

９７０８．００ ７２８０．００ ３３．３５％

每股收益

０．７５

元

０．７４

元

１．３５％

每股净资产

７．１５

元

３．０８

元

１３２．１４％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主要指标 �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增减比例

（

％

）

总资产

９１

，

０００．００ ４３

，

７９６．２６ １０７．７８％

负债

２１

，

９００．００ ２１

，

３６１．４６ ２．５２％

所有者权益

６９

，

１００．００ ２２

，

４３４．８０ ２０８．００％

营业收入

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４５７．１７ ２０．８１％

净利润

７

，

２８０．００ ５

，

３７９．０２ ３５．３４％

总股本

９７０８．００ ７２８０．００ ３３．３５％

每股收益

０．７５

元

０．７４

元

１．３５％

每股净资产

７．１２

元

３．０８

元

１３１．１７％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更正

正文第

４

页原披露内容：

（五）所得税费用

２０１１

年所得税费用

１０８２．８２

万元，比上年

５５８．０６

万元增加了

５２４．７６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度享受免企业所得税优惠，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处于减半征收期， 故公司本部

２００８

年度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９％

，

２００９

年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１０％

、

２０１０

年度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１１％

。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已进行减免税备案，

２０１１

年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五）所得税费用

２０１１

年所得税费用

１０８２．８２

万元，比上年

５５８．０６

万元增加了

５２４．７６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１

、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动导致

公司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度享受免企业所得税优惠，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处于减半征收期， 故公司本部

２００８

年度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９％

，

２００９

年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１０％

、

２０１０

年度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１１％

。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已进行减免税备案，

２０１１

年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２

、所得税费用随利润总额增长而增加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总额为

６

，

４６１．８４

万元，较

２０１０

年的

５

，

３０３．０５

万元增长了

１

，

１５８．７８

万元，相应所得税费用

出现增长。

正文第

１０

页原披露内容：

三、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与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成果比较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计划数

２０１１

年实际数 增减变动率

一

、

营业收入

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４５７．１７ ２０．８１％

减

：

营业成本

４９

，

５８０．００ ４０

，

４９２．９６ ２２．４４％

营业费用

３

，

６８５．００ ３

，

００７．８２ ２２．５１％

管理费用

６

，

４５５．００ ５

，

０９６．２０ ２６．６６％

财务费用

０ ６３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二

、

净利润

７

，

２８０．００ ５

，

３７９．０２ ３５．３４％

三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７

，

３００．００ ５

，

３７２．５０ ２０．９９％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三、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与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成果比较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计划数

２０１１

年实际数 增减变动率

一

、

营业收入

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４５７．１７ ２０．８１％

减

：

营业成本

４９

，

５８０．００ ４０

，

４９２．９６ ２２．４４％

营业费用

３

，

６８５．００ ３

，

００７．８２ ２２．５１％

管理费用

６

，

４５５．００ ５

，

０９６．２０ ２６．６６％

财务费用

０ ６３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二

、

净利润

７

，

２８０．００ ５

，

３７９．０２ ３５．３４％

三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７

，

３００．００ ５

，

３７２．５０ ３５．８８％

以上更改内容给投资者带来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强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

露质量。

特此公告。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

2012 -021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30,465,083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0.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0.45

元；对于其他非居

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3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1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2

年

5

月

3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2

年

6

月

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杨文强 彭艳鸣

咨询电话：

0393-3214228

传真电话：

0393-3214218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5

日

� �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１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整体收购内蒙古突泉县

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意向性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与辽宁佳拓重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等出让方签署的《关于整体收购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意向书》，是双方经过沟通后达成的意向性结果，双方需在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相

关工作完成，达到预期目标后，方能在排他性条款规定的期限内签订正式收购协议。以上协议能否签订尚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本交易需经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公司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预计收购价格在

２

亿元左右。同时，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委托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收购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涉矿业权相关事

宜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４

、公司拟收购的是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非直接受让矿业权，收购完成

后，禧利多矿业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仍从事矿业生产经营活动。本次股权受让不会导致矿业权权属变更，不

涉及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５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开市起复牌。

一、交易概述

（一）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捷股份”或“本公司”、“公司”）与辽宁佳拓

重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拓集团”）、自然人曲延伟、吕喜军、朱传曾签署《关于整体收购内蒙古

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意向书》。公司拟收购佳拓集团、曲延伟、吕喜军、朱传曾所持内蒙古

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禧利多矿业”或“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二）交易定价原则：以具有证券从业资质和矿业权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评估所确定的

评估值为基础，由双方最终协商确定。

公司董事会预计本次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２

亿元左右，交易不会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三）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批及其他程序：本交易尚需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及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四）排他性条款：出让方同意并保证本意向书签订后一个月内，中捷股份为标的公司的唯一受让方。

二、协议对方（即标的公司股东）基本情况及在标的公司持股比例

序号

协议对方即标的公司

股东名称

基本信息

在标的公司持股

比例

１

辽宁佳拓重型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

住所

：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工业区

７５％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４２５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德明

经营范围

：

金属铸造

、

锻造

；

机械加工

２

曲延伟

住所

：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海滨南路

１０％

身份证号码

：

152201195007182017

３

吕喜军

住所

：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民安街

１０％

身份证号码

：

21071919620925041X

４

朱传曾

住所

：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七马路

５％

身份证号码

：

230502196301181117

以上主体均与中捷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述

禧利多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位于内蒙古突泉县永安镇，法定代表人为王宝林，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１２

万

元，经营范围为有色金属（只限铜）开采、销售。 化工产品、建材、黑色金属、矿产品、机电产品销售；铁球、牙

板、材板铸造；农产品购销。

股东及持股比例见上表。

禧利多矿业近几年主要从事铜矿开采和销售，最终产品为铜精矿粉和少量银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经营情况

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

，

３７２．６６ ７

，

５８５．８２ ７

，

１８１．５１

净资产

７

，

５１１．８６ ７

，

０２０．９２ ６

，

４４４．５７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铜精矿

（

吨

）

７８

，

４０７ １０３

，

６２３ ４４

，

０８２

营业收入

２

，

４２６．２９ ２

，

６０６．６９ １

，

１２５．２４

营业利润

６８４．７５ ７４０．１９ －８７．５１

净利润

５１８．２０ ５５４．２９ －８８．４９

（二）矿业权基本情况

禧利多矿业目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拥有的主要资产为

１

个采矿权和

１

个探矿权，矿业权权属不存在争

议，近三年内没有发生权属变更的情况。 该两项矿业权资产位于中国八大成矿带之一的大兴安岭有色金属

重要成矿区域带上，区内交通方便，国道

１１１

线经矿区西

１

公里处通过，距乌兰浩特及突泉县均约

４５

公里。 所

处的突泉县永安镇人口密度适中，以农业为主，有富余劳动力。 附近有多家煤矿，供电直达矿区，电力充足。

１

、探矿权项目

勘查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闹牛山外围铜银矿勘探；证号：

Ｔ１５１２００８０４０２００５４５５

；勘查面积：

３９．６３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

（

１

）普查阶段

该探矿权区域已经多次地质勘查，其中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年经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地质总局批准，确定内

蒙古有色地质勘查局

１０８

队实施闹牛山铜矿区铜储量普查任务。 通过工作，内蒙古地质勘查局

１０８

队提交了

《内蒙古突泉县闹牛山铜矿床普查报告》：对全矿区

６６

条矿体进行储量计算，普查储量为伴生

／

共生金金属储

量

２３．８７

吨，伴生银金属储量

３８８．０５

吨，铜金属储量

１５８

，

９９６

吨。

（

２

）详查阶段

根据禧利多矿业委托，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赤峰盛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古

１１５

地质队对闹牛山铜矿普

查区进行

１

：

２．５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简称“土壤测量”，

１

：

２．５

万为一种普查阶段工作比例尺），因正值地表农

作物成熟，地质队仅施工

２

个探槽（“探槽”指在地质勘查中，为揭露被覆盖的岩层或矿体，在地表挖掘的沟

槽），圈定

４

处综合异常（编号分别为

Ｈｔ１

、

Ｈｔ２

、

Ｈｔ３

、

Ｈｔ４

，预测研究认为异常由金属硫化物矿化引起）。

受季节和资金状况的影响，赤峰盛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仅对

Ｈｔ２

进行了钻探验证，该综合异常地出露面

积约

１．２

平方公里，呈南北略长椭圆形，南端未封闭。 在

Ｈｔ２

通过

１１

个钻孔的钻探验证，

７

个钻孔见金银共生矿

体，矿体平均厚度

２．９０－３．７５

米。经矿产资源储量估算求得

３３２＋３３３

（即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推断的内蕴经

济资源量）金金属储量

１．７３

吨，平均品位

５．６９

克

／

吨；银金属储量

３０．７１

吨，平均品位

９７．９８

克

／

吨。 需说明的是，在

金银共生矿体中，还发现伴生的铜、铅、锌有益组份，局部已达工业品位要求，且金银矿体北东—南西延长方

向及深部尚未控制，如进一步工作金、银矿的规模可望达到中型。

在未经钻探验证的

Ｈｔ１

、

Ｈｔ３

、

Ｈｔ４

， 赤峰盛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利用中梯装置的 “时间域激发极化法”、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方法”对

Ｈｔ１

（异常面积

２

平方公里）、

Ｈｔ３

（异常面积

４

平方公里）、

Ｈｔ４

（异常面积

０．４

平方公里）的有利部位进行定位预测研究，认为四处异常均由金属硫化物矿化引起，与已知金银、铜金矿床

的地质条件相似，为有进一步找矿意义的异常。

（

４

）内蒙古地质勘查局

１０８

队、内蒙古

１１５

地质队和赤峰盛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均具有地质勘查资质。

（

５

）上述探矿权转采矿权的，需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履行相关审批程序，涉及矿

产资源开采的，还需取得必要的项目审批、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等。

２

、采矿权项目

禧利多矿业闹牛山矿区铜矿采矿权以转让方式获得，证号为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６３１３０１１３１４１

，开采矿种为铜

矿，最终产品为铜精粉，以地下开采方式生产，生产规模为

９

万吨矿石

／

年，矿区面积：

１．３４７

平方公里。 采矿权

证有效期限为

３

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

受兴安盟国土资源局委托，内蒙古兴安盟浩展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对禧利多矿业采矿许可范围内铜矿资

源储量进行核查检测，并编制《内蒙古突泉县闹牛山矿区

２０１０

年度矿山储量年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该采矿

权区域内保有资源储量为矿石量

４１．９０

万吨，铜金属量

３

，

７０７．４７

吨，银金属量

８．０５

吨。

以禧利多矿业目前的生产规模，采矿权区域内资源储量尚可以开采

４．６５

年。

（三）禧利多矿业拥有选矿厂一处，日矿石处理能力为

３５０

吨，平均按

３００

天

／

年的生产期计算，每年可处理

矿石约

１０

万吨。 目前该选矿厂生产选矿采用浮选的工艺流程，选取分离以铜精矿为主，品质三级（铜精矿品

质共十五级，一级为最优）。

四、意向书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双方同意收购

／

出让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 转让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质和矿业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

标的公司进行评估所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双方最终协商确定。

（二）矿业权概况

１

、 出让方和标的公司共同确认： 标的公司拥有证号为

Ｔ１５１２００８０４０２００５４５５

的探矿权许可证、 证号为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６３１３０１１３１４１

的采矿权许可证。

２

、标的公司拥有编号为（蒙）

ＦＭ

安许可证字［

２００９

］

００１８０２

号、

００１８０４

号和

００１８０５

号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３

、出让方和标的公司共同确认并保证，标的公司已足额缴纳了探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价款。 中捷股份

收购标的公司后，无须再为标的公司额外承担其他任何资源税费。

（三）排他性条款

出让方同意并保证本意向书签订后一个月内，中捷股份为标的公司的唯一受让方。 未经中捷股份书面

同意， 出让方不得就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再与除中捷股份或关联企业外的任何其他第三方进行接触，并

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一致、协议、合同或作出任何其他类似安排。

（四）授权与批准

双方保证就收购

／

出让标的公司股权事宜获得内部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并履行相应程序。

（五）员工安置

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原有人员安排由中捷股份自行决定，解除员工劳动关系致使该等员工要求补偿

的，相应责任和费用由出让方全部承担。

（六）风险承担

１

、收购完成后，在正式签订收购合同前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出让方全部承担及偿还，签订合同后

在中捷股份实施经营管理中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中捷股份承担。

２

、出让方承诺并保证就标的公司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或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各种现实债务、或有

债务、担保责任、应缴而未缴的各项税费、因违法、违规经营而受到的处罚等向中捷股份承担因此所受损失

的足额赔偿责任。

（七）违约责任

１

、本意向书之任何一方未遵守本意向书所规定的义务，应向其他各方承担违约责任。

２

、违约方应对守约方因违约行为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违约方因违约而受有利益，

则应将所得利益以可计算的等额现金方式支付给守约方。

３

、出让方和

／

或标的公司之任何一方或双方违反本意向书之有关规定且给中捷股份造成损失的，向中捷

股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八）意向书终止

本意向书因下列情形而终止履行：

１

、中捷股份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后，发现标的公司的情况未达预期目标；

２

、本意向书经各方协商一致而终止；

３

、超过本意向书约定有效期而终止。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公司多年以来进行不懈努力，到近年已成为国内行业龙头企业，但尽

管如此，由于整个制造业面临的巨大困境，公司业绩仍难取得重大突破。 经营环境的改变，促使公司进行适

当多元化尝试，加大力度朝着更有利于未来长远发展的产业投入。

公司此次拟收购的闹牛山铜矿为在产矿山，收益稳定。通过加强管理和合理投入，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

增长点，提升公司的经营实力和盈利能力。 同时，该矿山各项条件成熟，为公司初次涉矿减轻了跨行业经营

风险，有助于公司积累在矿山采选和管理方面的经验。 公司认为，从大量的历史勘查结论和成矿理论分析，

闹牛山铜矿具有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能够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委托地质专业队伍在现有探矿权许可范围内开展地质详查工作，并在现有采

矿权范围内继续开展地质勘查工作，进一步扩大资源储量，为后期的可持续开发奠定基础。 同时，公司将合

理投入扩建选矿厂，改善选矿工艺和进行设备改造，提高其矿石处理能力和选矿回收率。

本次收购达到预期后，将能与公司主营业务形成一定程度的互补，进一步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推动公

司可持续发展。

本意向书在收购项目正式实施前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影响。

公司签署本意向书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行为。

六、风险提示

１

、双方签订的是《收购意向书》，正式收购协议需经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能否实施尚存在

不确定性。

２

、公司目前主业为工业缝纫机制造及销售，未从事过矿产资源的开采、生产和销售，缺乏矿山经营管理

专业人才，在生产、技术、安全及销售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

３

、因勘查技术的客观限制，矿业权价值和开发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４

、如中捷股份正式收购完成后，短期内将对中捷股份流动资金造成一定压力。

５

、收购完成后，如禧利多矿业

２０１２

年度出现亏损，中捷股份将因该项投资降低公司利润。

６

、本项目存在一定政策风险：矿业权证具有效期，如未来国家政策变化，将可能产生无法办理延期的风

险。

７

、禧利多矿业目前生产规模，采矿许可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尚可以开采

４．６５

年。

七、备查文件

１

、《关于整体收购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意向书》

２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闹牛山外围铜银矿阶段性详查报告》

３

、《内蒙古突泉县闹牛山铜矿床普查报告》

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002126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7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一亿元人民

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即从

2011

年

12

月

5

日至

2012

年

6

月

4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19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9

）。

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

4

日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一亿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帐户，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并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已结束。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9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9:00

（

3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21

日

（

4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

188

号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利祥先生

（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

人，代表公司股份

69,275,2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22%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3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9,275,28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通过该议案。

2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9,275,28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通过该议案。

3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9,275,28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通过该议案。

4

、《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9,275,28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通过该议案。

5

、《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69,275,28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通过该议案。

6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275,28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通过该议案。

7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275,28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通过该议案。

8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275,28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通过该议案。

9

、《关于

2012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275,28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单莉莉、姚培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９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

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话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公司董事长邵雨田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２

，

９３４

，

６０３．１５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

，

９３４

，

６０３．１５

元。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９７

号”核准文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８５０

万股新股。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方案，实际发行新股

４８

，

１８４

，

８１８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

更为

２４９

，

１８４

，

８１８

股。 注册资本相应由

２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至

２４９

，

１８４

，

８１８

元。 公司章程中的注册资本相应

由

２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至

２４９

，

１８４

，

８１８

元，总股本由

２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２４９

，

１８４

，

８１８

股。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结果，办理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１－０２０

号公告、

２０１１－

０２８

号公告。

根据上述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９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５

名。 公司监事会主席冯海斌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本次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有利于加快公司的资金周转和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且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９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４９７

号）文件核准，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洋科技”或“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的方

式向十名特定发行对象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８

，

１８４

，

８１８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１５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７２９

，

９９９

，

９９２．７０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７６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２．９４

元。

该项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到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２

］

１２９

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投入和

置换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金额

截止披露日自有

资金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１

年产

２０

，

０００

吨光学级聚

酯薄膜项目

４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９２４

，

６０３．１５ ２

，

９２４

，

６０３．１５

２

年产

５

，

０００

吨电容器用

聚酯薄膜项目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９３４

，

６０３．１５ ２

，

９３４

，

６０３．１５－

根据公司发行申请文件，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投资需要，资金缺口部分将以自

有资金或银行贷款方式解决。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公司已在发行申请文件中对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作出了安排，即“本次发行前，公司将结合具体情况

以自筹资金对上述部分或全部项目进行前期投入。 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置换上述项目的前期投

入。”上述投入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４７５６

号《关于浙江南

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

账时间少于

６

个月。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三、相关各方对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相关意见

１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预先已投入的资金已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确认。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行为，有利于加快公司的资金周转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且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我们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

、监事会专项意见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有利于加快公司的资金周转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且已履行了

相应的审批程序。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保荐机构专项意见

南洋科技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符合

南洋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东大会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事宜的决议，并经其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上述预先投入资金事项业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南洋科技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未与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同意南洋科技实施本次募集资金置换。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５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专项意见。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９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４９７

号）文件核准，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洋科技”或“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的方

式向十名特定发行对象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８

，

１８４

，

８１８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１５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７２９

，

９９９

，

９９２．７０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７６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２．９４

元。

该项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到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２

］

１２９

号验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和保荐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证券”）分别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台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以

下简称“招商银行台州分行”）、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椒江洪家支行（以下简称“泰隆银行洪家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存放在农行台州分行、招商银行台州分行、泰隆银行洪家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该等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如有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

资金，承诺在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齐鲁

证券。 上述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与农行台州分行、招商银行台州分行、泰隆银行洪家支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

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

三、齐鲁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齐鲁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农行台

州分行、招商银行台州分行、泰隆银行洪家支行应当配合齐鲁证券的调查与查询。齐鲁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

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齐鲁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钱伟、徐敏可以随时到农行台州分行、招商银行台州分行、泰

隆银行洪家支行查询、复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资料；农行台州分行、招商银行台州分行、泰隆银行洪家支

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农行台州分行、招商银行台州分行、

泰隆银行洪家支行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齐鲁证券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农行台州分行、招商银行台州分行、泰隆银行洪家支行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

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农行台州分行、招商银行台州分行、泰隆银行洪家支行按月（每月

５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

送齐鲁证券。 农行台州分行、招商银行台州分行、泰隆银行洪家支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或等值外币）的，农行台

州分行、招商银行台州分行、泰隆银行洪家支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齐鲁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七、齐鲁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齐鲁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农行台州分行、招商银行台州分行、泰隆银行洪家支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

农行台州分行、招商银行台州分行、泰隆银行洪家支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农行台州分行、招商银行台州分行、泰隆银行洪家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齐鲁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

齐鲁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齐鲁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且齐鲁证券督导期结束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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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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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4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3

日

15:

00

至

2012

年

5

月

24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浦路

6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杨槐璋先生。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1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6,801,3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30.9764%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其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45,247,2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29.947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36

人，其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

1,554,0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0286%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董事长杨槐璋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6,660,50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6992%

；弃权

129,

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2773%

；反

对

1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35%

。

（二）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6,607,40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857%

；弃权

64,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370%

；

反对

129,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2773%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07,40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857%

；弃权

64,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370%

；反

对

129,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2773%

。

（四）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6,607,40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857%

；弃权

64,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370%

；反

对

129,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2773%

。

（五）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6,535,50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4321%

；弃权

64,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370%

；反

对

201,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4310%

。

（六）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07,40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857%

；弃权

181,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3887%

；反

对

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56%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07,40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857%

；弃权

182,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3908%

；反

对

1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35%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天澄门律师事务所徐平、肖兵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绿大地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有关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天澄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五


